
中国广播电视设备工业协会科技创新奖 

管理办法 

 第 一 章  总  则  

第一条 根据国家有关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及建立创新型社会的精神，为了奖励在推动广播电

视科学技术进步方面有较大贡献的产品、技术及组织和个人，调动广播电视科技工作者的积

极性和创造性，促进我国广播电视设备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制定《中国广播电视设备工业协

会广播电视科技创新奖管理办法》 

   第二条 中国广播电视设备工业协会广播电视科技创新奖(以下简称广播电视科技创新奖)

面向全国从事广播电视设备生产及科技开发工作的组织和个人，每年评定一次。 

   第三条 广播电视科技创新奖的评奖工作由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的相关部门业务指

导，中国广播电视设备工业协会成立评比工作委员会负责广播电视科技创新奖的组织工作，

具体工作由评奖办公室实施。 

   第四条 广播电视科技创新奖的申报、评定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实行公开授奖

制度。 

   第五条 广播电视科技创新奖遵守宪法、法律、法规和相关的规章。 

第 二 章  奖 励 范 围 和 评 定 标 准  

第六条 广播电视科技创新奖授予在推动我国广播电视设备科学技术进步方面有较大贡献

的产品、技术及组织和个人：  

（一）在科技创新方面取得较大成果的产品、技术解决方案、技术开发项目、企业、个人。 

（二）有较大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的广播电视科技成果产品、技术和实施的企业和个人。  

（三）采用新的科学技术，达到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广播电视工程建设、技术改造等项目和

实施的企业和个人。  

（四）对推动科技创新有较大贡献的企业和组织管理者；  

（五）在科技创新中做出优异成绩的科技工作者 

   第七条 广播电视科技创新奖按照申报项目的技术水平、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以及推动科

学技术进步的作用等三方面进行综合评定。评定分为三等。 

（一）第一等（大奖）：技术上有重大创新、技术难度大、总体技术水平和主要技术指标达



到或接近同类项目的国际先进水平；推动广播电视设备行业技术进步的作用很大；取得重大

经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二）第二等（优秀奖）：技术上有较大创新、技术难度较大、总体技术水平和主要技术指

标达到同类项目的国内先进水平；推动广播电视设备行业技术进步的作用大；取得较大的经

济效益或社会效益。  

（三)第三等：技术上有创新、有一定的技术难度、总体技术水平和主要技术指标达到或接

近同类项目的国内先进水平；推动广播电视设备行业技术进步的作用较大；取得一定的经济

效益或社会效益。 

   第八条 广播电视科技创新奖分设科技创新产品一、二、三等奖；企业和个人奖项可根据

实际情况和特点分别授予科技创新组织奖、科技创新贡献奖、科技创新成就奖、科技创新新

锐奖等称号。 

第 三 章  申  报  

第九条 凡符合本办法第六条范围的项目（已获得国家奖的项目除外）都可以由具有法人资

格的单位统一申报。 

   第十条 每个项目根据申报等级，按贡献大小排序填写项目主要完成人员。申报一、二、

三等奖的主要完成人员分别不得超过 10、8、5 名。 

   第十一条 广播电视科技创新奖评奖当年 10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为本年度广播电视科技

创新奖的申报时间。在征得参评同意后，方可按申报要求填写《中国广播电视设备工业协会

广播电视科技创新奖申报书》(见附件)，并如实提供相关材料。 

                       第 四 章  评 定 与 授 予  

第十二条 广播电视科技创新奖评审委员会的设立：  

（一）评审委员会由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广电总局相关领导、广播电视科技专家、企业代

表、广播电视用户代表、广电协会代表等组成。人员由评奖办公室提出建议，由中国广播电

视设备工业协会秘书长审定并报科技部、工业和信息化部。  

（二）根据当年报奖的情况，评审委员会人员由评奖办公室根据申报项目的具体专业情况，

从相应的专家中聘请，报科技部和中国广播电视设备工业协会备案。 

   第十三条 评定程序：  

（一）申报的项目由评奖办公室审查是否符合本办法的有关规定。交署名的书面意见(评奖



办公室负责保密)，逾期不再受理。  

（二）初审推荐的项目由评审委员会以投票方式产生评审结果。评审会须有 2／3 以上评委

到会。  

（三）评审结果在网上公布，任何单位、个人对评审结果有异议的，可在公布之日起三十日

内向评奖办公室提交署名的书面意见(评奖办公室负责保密)，逾期不再受理。  

（四）评审结果和处理异议的意见由评奖办公室报送中国广播电视设备工业协会秘书长审

定，审定结果由秘书长签字发布并报科技部和工业和信息化部。 

   第十四条 广播电视科技创新奖以精神奖励为主，物质奖励为辅。获得广播电视科技创新

奖者由中国广播电视设备工业协会颁发证书、奖状、奖金。 

   第十五条 广播电视科技创新奖奖金通过协会会费和筹措资金解决。 

   第十六条 特别优秀的获奖项目由中国广播电视设备工业协会推荐申报更高级别的奖项

和国家科技进步奖。 

   第十七条 如发现获奖项目有弄虚作假者，经查明属实，即撤销其奖励。 

 

第 五 章  附  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遵守科技部《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中国广播电视设备工业协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广播电视科技创新评奖办公室 

2007 年 10 月 

 

 

 

 


